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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創校 100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2月 24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0分 

地點：行政大樓 1樓 第 1會議室 

主持人：管中閔校長                                      紀錄：陳佳沛 

出(列)席人員：請詳會議簽到單(如後附)。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依據 110年 10月 28日第 1次籌備委員會決議，請以下校慶亮點、校級活

動之主責單位代為報告構想及預定期程，提會報告。  

(一)、指標建築：校長室主責募款。 

(二)、出版品(包含文字、影像)類：出版中心。  

(三)、紀念品類：秘書室。  

(四)、紀念酒類：財務處。 

(五)、特展類：圖書館。 

(六)、國際會議或研討會類：國際處。 

(七)、學生活動類：學務處。 

(八)、校友活動類：秘書室(校友中心)。 

(九)、藝文活動類：藝文中心。 

(十)、校慶之標語、主視覺：秘書室。 

決議： 

(一) 以上各主責單位報告之各類型校慶亮點及校級活動，有些已明

確、有些仍為概念階段，還在發想構思的主責單位，請儘快確定

哪些活動要以「校級活動」方式呈現，及其具體規劃。 

(二) 院系提出之活動，請主責單位評估並決定哪些要納入校級活動、

哪些回到院系自辦。 

(三) 出版品類：出版中心之規劃已非常明確，並且有具體可行方案，

希望各主責單位也能提出明確規劃。 

(四) 紀念品類：「校級紀念品」不同於年度紀念品，需讓收禮者想留存。

期望能有幾項具紀念性、結合本校特性之「校級紀念品」，可以與

校外專業單位討論及合作，也可向有開發紀念品公司之校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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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五) 特展類：本次規劃的活動非常多，仍請圖書館先區分哪些活動屬

校級、哪些屬院系自辦，並思考校級活動如何聚焦，請於下次會

議具體呈現。 

(六) 國際會議或研討會類：請國際處儘快確定要辦理之校級會議，以

利提早爭取某些國際會議，進而排出時程表依序籌辦。 

(七) 學生活動類：本次規劃中未見可形成校級活動者，請學務處和學

生代表多些討論，也可思考規劃由學生角度出發的校級活動，請

於下次會議具體呈現。 

(八) 藝文活動類：請藝文中心主責和相關單位一起規劃，並於下次會

議具體呈現。 

(九) 校慶之標語、主視覺：依秘書室規劃執行。 

(十) 對於指標建築或藝文展演等空間有建議者，亦可向主責單位提

出，將想法提供給建築師參考。 

參、討論事項 

一、秘書室提：有關籌備委員會期程，修改規劃如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 

(一) 修正通過，請於 111年 12月加開一次會議。 

(二) 修改如附件。 

二、生命科學院提：是否校方會提供經費辦理相關事務，包含出版品、特展、

研討會、活動等，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學院如有活動，請先和各類型之主責單位討論，由主責單位決定

是否納入校級活動(例如全校性、全面性、較大型)、或由院系自己

辦。 

(二) 各類型活動即使有校級活動，院系也可以自辦院級活動。 

(三) 列入該類型之校級活動，由校方補助辦理經費；院級活動，請各

院負擔經費，若需校方補助者，請再提出需求。 

三、生命科學院提：許多活動單位大多都有提出類似的活動辦理，是否會有學

校統一來提出統籌辦，還是各自單位自行處理，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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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併入前案決議辦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裁示事項： 

一、下次籌備委員會預定 111 年 8 月召開，目前還未提出具體規劃之校慶亮

點、校級活動，請該主責單位於下次會議提出具體報告。往後幾次會議，

確定不列入校級活動之項目無須再報告，列入校級活動之項目則請報告籌

辦進度。 

二、各類型校慶亮點及校級活動提出具體規劃及預定舉辦時間後，將再討論如

何於 117年各月錯開舉辦各活動，以盡早訂出校慶活動時間軸。 

三、主責單位決定辦理之校級活動「項目」都可再視計畫演變、需要機動調整；

主責單位每次會議報告時，仍可增減列入校級活動之項目。 

四、創校 100年校慶相關資訊，可以提早通知校友，也歡迎校友們提案，以提

升校友們參與校慶的意願。 

五、活動主責單位，請多與相關單位一起構思規劃，集思廣益。 

陸、散會(下午 3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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